湘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、四级及暂定级资质核准

告知单

一、设定依据：

1.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77号）

2.《湖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办法 》(省政府令207号)

3.《湖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湘建房[2017]209号）

二、办理流程

提出申请并在湖南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平台上申报-->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检查资料是否齐全并核对原件-->组织专家评审形成初审意见-->组织对初审合格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-->局领导审批-->公示1周-->发证。

申请材料

	序号
	申报材料
	申请事项
	
	

	
	
	首次申请
	暂定级
	四级
	三级
	变更
	遗失补办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《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》
	自制申报表
	√
	√
	√
	
	　
	需在湖南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平台上填报资料，待审核后打印
	胶装成册

	2
	申请报告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原件
	

	3
	法定代表人声明
	√
	√
	√　
	√
	　
	
	原件
	

	4
	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（正、副本）
	
	√　
	√
	√
	√
	√　
	
复印件

（需核对原件）
	

	5
	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
	

	6
	资产负债表或审计报告
	　
	√　
	√　
	√　
	　
	
	
	

	7
	公司章程
	√　
	√
	√
	√
	　
	　
	复印件

（需核对原件）
	胶装成册

	8
	法人及股东身份证
	√
	√　
	√
	√
	√
	　
	
	

	9
	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、职称证、劳动合同
	√　
	√　
	√
	√
	　
	√
	
	

	10
	社保
	√
	√　
	√
	√
	　
	√
	
	

	11
	固定经营场所证明
	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现场核查
	

	12
	公司已取得国土证明
	√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复印件（核原件）
	

	13
	业绩
	　
	
	√
	√
	
	　
	
	

	14
	办公场所证明，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；属于租用或借用的，出具出租（借）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
	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复印件
	

	15
	企业信用信息资料
	　
	√　
	√
	√
	
	　
	
	

	16
	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事项的决议或文件
	
	
	
	
	√
	√　
	
	

	17
	工商部门出具的《工商企业注册登记资料》复印件
	　
	
	
	
	√
	　
	
	

	18
	验资报告
	
	　
	　
	　
	注册资本金 办更时需要提供　
	　
	
	

	19
	在市级综合类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
	
	
	
	
	
	√　
	提供票据和报纸原件
	


四、承诺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（不含专家评审程序）

五、收费依据：无

六、咨询电话：0731-56776178
七、监督电话：0731-56773496


八、办理地点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
